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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 股股份 

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与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商地产”）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信达接受招商地

产的委托，担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招商地产并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吸

并”）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信达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吸并相关的文件和

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已出具了信达他字[2015]第074号《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招商

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

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24号），信达律师针对需补充或说明的有关法

律问题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对信达律师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须与《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中声

明的事项仍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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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五题第九项：律师就交易双方历史是否存在违规开发、经营情况（如

有是否影响本次吸并）发表意见。 

信达已就报告期内招商地产及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在房地

产开发项目过程中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及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信达他字[2015]第 079 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

于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之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信达律师认为，招商地产及其下属公司于报告期内在经核查房地产项目开发

过程中不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及哄抬房价的重大违法行为，亦不存在

因前述违法行为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二、第六题：关于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的相关议案需 A、B 双 2/3 通过事宜，

请补充披露该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情况，请财务顾问及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招商地产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招商地产拟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招商

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 A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方案的议案》等 18 项议案。 

经核查，招商地产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18 项议案均为本次重

组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因此，招商地产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18 项议案需经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同时考虑到本次重组方案的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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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现金选择权等条款 A、B 股股东存在差异，为充分考虑 A、B 股股东利

益，招商地产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18 项议案均需分别经出席会议

的全体 A 股非关联股东和 B 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方能通过。 

基于上述，信达律师认为，招商地产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针

对议案需分别经出席会议的全体 A 股非关联股东和 B 股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 以上同意方能通过的安排不违反《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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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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